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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程序     

 

第一條: 本程序係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三項之 

        規定，並為避免及防止獲悉消息範圍者因未諳法規誤觸內線交易而訂 

        定。 

第二條: 內線交易之構成不以獲利為必要，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ㄧ    

        明文之構成要件係包括： 

        一、受規範之行為主體； 

        二、實際知悉重大消息； 

        三、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 

        四、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本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

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三條: 本程序第二條第一款所稱之受規範之行為主體，均屬禁止內線交易規定

之適用範圍，包括： 

        一、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以上股東及依 

            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前款之關係人（指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第四條: 本程序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一、股票係指本公司已上市、上櫃、興櫃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二、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係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認股權憑證、認購 (售) 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 

            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第五條: 本程序第二條第二款所指之重大消息係指： 

        一、涉及本公司之財務、業務，對本公司之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

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參考金管會所修



定發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重大消息

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之第二條規定。 

        二、涉及本公司證券之市場供求，對本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

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之消息，或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其

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參考金管會所訂定「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

辦法」之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 

第六條: 本程序第二條第二款所指之重大消息之成立時點，為事實發生日、協議 

        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日、成交日、過戶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之日，以日期在前者為準。 

第七條: 本公司重大消息之公開方式，應依金管會所訂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ㄧ第五項及第六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之第

六條規定揭露。 

第八條: 依本程序第三條之規定者，實際知悉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 

        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本公 

        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有買入或賣出之行為。 

        本公司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 

        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第九條: 本公司應即時建立並定期維護符合本程序第三條之受規範者資料，並將

內線交易相關法令規定提供予該受規範範圍者。 

第十條: 本公司人員如有違反本程序時，將依照本公司員工獎懲辦法提報考核， 

        依其情形輕重處罰。 

第十一條：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程序訂定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